農糧署107年度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輔導措施
                                    (10月4日修正)
	項目
	輔導措施
	申辦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一、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

	（一）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用（包含初次、追蹤、重新及增項驗證等）按其年度實付總金額補助90%。
（二）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補助，農企業按其年度實付總金額補助50％。

	1.補助對象為農民、農企業、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但學校、公營機關（構）所經營之農場、畜牧場，不予補助。
2.不定期追蹤查驗及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驗證等相關費用，不予補助。
  另申請人於申請日前1年內須無有機農產品品質違規受裁罰情事。
3.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驗證機構彙整申請書連同有關檢驗機構出具之土壤、水質、產品檢驗報告書、收據及驗證證書影本等，於年度內製作請領清冊核章後，依農產品經營業者地址按縣市別送本署各區分署審核。

	三、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適用肥料
	（一）依據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適用肥料補助原則辦理。
（二）補助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每1公頃施用有機農業適用肥料(不包括液態有機質肥料及微生物肥料)10公噸以上，補助施肥及翻土工資3萬元。
（三）以本署網站「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土壤肥力改良資材品牌推薦一覽表」所推薦者為限。
	1.補助對象以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或經友善耕作團體登錄有案之農民、產銷班、農會、農業合作社（場）、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農業團體。
2.由鄉(鎮、市、區)公所、農會、合作社(場)、協會、農村社區組織、經審認通過之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等為輔導單位，負責受理農民申請肥料補助、輔導農民購肥、繕造補助清冊及轉發補助款等事項。

	四、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農戶設置簡易堆肥設施補助
	（一）設置設施之土地應為合法使用，且有機驗證及友善耕作登錄之面積至少應達一公頃以上，農民團體驗證及登錄耕作面積至少應達五公頃以上，並以設置於自有農地優先補助。
（二）簡易堆肥設施(備)，包括遮雨棚架、堆肥舍、醱酵設施、堆肥篩選機、翻堆機械及防臭設施等，依需要自行設置。補助基準依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農民團體共同使用補助設置費用二分之一為限，每處最高補助75萬元；個別農戶補助設置費用三分之一為限，每處最高補助50萬元。
	1.補助對象以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或經友善耕作團體登錄有案之農民、產銷班、農會、農業合作社（場）、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農業團體。
2.向所屬農會、鄉(鎮、市、區)公所、合作社（場）、農村社區組織、協會、友善耕作團體等單位提出申請。

	五、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溫（網）室設施補助 
	（一）依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溫（網）室設施補助原則辦理。
（二）依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辦理，西部地區補助以不超過50%為原則，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補助以不超過60%為原則，每年每戶申請一項補助，補助標準及項目如下：
     1.水平棚架網室：
(1)每0.1公頃最高補助4.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0.1公頃最高補助5.4萬元。
     2.加強型水平棚架網室：
(1)西部地區每0.1公頃最高補助10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0.1公頃最高補助12萬元。
     3.簡易式塑膠布溫網室：
(1)西部地區每0.1公頃最高補助32.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0.1公頃最高補助39萬元。
     4.結構型鋼骨溫網室： 
(1)西部地區每0.1公頃最高補助6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0.1公頃最高補助78萬元。
    5.示範溫(網)室設施：需結合農試所或所轄農改場辦理相關試驗調查或示範者(需檢附承造廠家3家以上估價單，俾核列預算)。
	1.補助對象以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或或經友善耕作團體登錄有案之農民。
2.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所屬農會、合作社（場）、協會、公所及友善耕作團體調查轄區各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農戶需求，並檢附申請表及名冊，函送各區分署彙整。



	六、輔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
	（一）依本署輔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補助原則辦理。
（二）補助項目以設置市集攤位所需之展示桌、帳篷、廣告牌等器材、教育訓練及宣導廣告為原則。
（三）依本署主管計畫補助基準及預算支用規定辦理，申請補助單位應自籌總經費20％以上之配合款。本署第1年最高補助60萬元；第2年補助最高40萬元；第3年以後補助最高20萬元。
（四）補助額度按當年度計畫預算額度及設置攤位數酌予增減。
	欲提出申請設置之單位或團體可洽本署各區分署協助辦理。


	七、有機農糧產品經營業者低利貸款
	（一）有機農糧產品經營者改善產銷設施（備），擴展產銷規模，提高經營效率。輔導貸款項目：
     1.資本支出貸款每案最高800萬元。
     2.週轉金每案最高300萬元。
（二）自98年1月15日起為年息1.5％（如有調整，另行公告）。
	欲申貸農友可向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或全國農業金庫(02-23805100 )辦理。

	八、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
	由農委會茶業改良場及各區農業改良場推薦熱心且具備有機農業相關領域專長之專家組成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並以各場轄區為服務範圍，相關領域專長包括：作物有機栽培、種子（苗）生產、病蟲草害管理、土壤肥培管理、加工分裝及流通、市場行銷、農場經營管理等項目。
	1.農友可以透過信件、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向所轄農業改良場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連絡人，說明需協助事項，由各場連絡人協調相關專家以電話或赴現場等方式協助解決問題。
2.相關資料可上農糧署網站（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553）查詢。

	九、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生產及加工設備輔導
	（一）輔導項目：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生產農機具、有機農業生產設備、有機栽培緩衝帶及加工設備等。
（二）補助對象：農民、農企業、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農業產銷班或農民團體。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農業團體，得依本補助原則申請專案補助。
（三）個人補助1/3，共同使用補助1/2。
	1.由申請人填具申請表，向農會、公所、合作社（場）、農村社區組織、協會、友善耕作團體等提出申請，經執行單位彙整後，函送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初審。
2.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初審後函送本署各區分署進行複審，分署並將複審結果函復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研提年度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生產及加工設備輔導計畫後，函送分署核定。

	十、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
	（一）補貼標的為已通過農糧作物有機驗證，及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所登錄之農民實際耕作經營之土地。
（二）補助對象為農民、農業企業機構、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但學校、公營機關（構）所經營之農場、畜牧場，不予補助。
（三）補助項目：
     1.有機轉型期，除生態獎勵給付3萬元外，另增加收益減損補貼，按作物別水稻、蔬菜每公頃3萬元，其他作物（雜糧、水果等）5萬元，合計6-8萬元。
     2.有機驗證及友善耕作可申請生態獎勵給付，每年每公頃3萬元，補貼期限3年。
     3.有機集團栽培區內驗證通過之有機及有機轉型期土地，每年每公頃另予獎勵1萬元，獎勵期間3年。但公設有機集團栽培區不予獎勵。

	1.補貼作業程序及辦理期程如下：  申請人應於每年9月1日至9月15日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向所屬驗證機構或友善耕作團體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國民身分證、設立或登記文件影本。
（2）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土地租賃契約或土地耕作使用同意書等影本。
（3）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影本，或友善耕作團體開立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作證明文件（內容應包括農民姓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地號、面積、作物別及登錄日期等）影本。
（4）申請人之存摺影本。
2.驗證機構或友善耕作團體彙整申請資料後，於每年9月30日前，按申請人檢附資料所載地址函送所在地之本會農糧署各區分署辦理審查及抽查。
3.分署辦理書面審查，如申請案檢附文件有錯誤或缺漏情形，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依限補正，並於每年10月31日前繕造申領清冊。
4.有機集團栽培區，需由有機集團栽培區召集人得檢附鄉（鎮、市）有機集團栽培區規劃書（附件一）、有機集團栽培區農民名冊（附件二）、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成立有機集團栽培區，經初審所附資料有錯誤或缺漏情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書面通知補正，初審通過後，應提報本會農糧署審核，審查通過時，其結果由本會農糧署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條件如下：
（1）驗證土地毗連面積達5公頃、非毗連但相鄰面積達10公頃。
（2）土地如屬承租者，其有效租期達2年以上。
（3）驗證土地須符合二位以上之農民共同生產經營之事實。
（4）具規劃完善之產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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